
高雄市政府
受理危老重建作業相關規定及案例分享

2020



PART 1

PART 4 高雄市危老政策相關數據統計

申請程序與必備文件

0

簡報大綱

PART 2 擬具重建計畫書

PART 5 高雄市危老重建案例

PART 3 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



放寬危老容積獎勵併用捷運輕軌
增額容積限制

修正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
申請案件許可要點
放寬危老容積獎勵併用容積移
轉限制

2017.05.10

刻正辦理修正2020.05.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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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.05.06

危老條例修法
1.危老小併大
2.時程獎勵遞減
3.新增規模獎勵

高雄市都市計畫住宅區危險及老
舊建築物重建建蔽率放寬標準

2019.10.15

危老條例發布實施



申請程序與必備文件PART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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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

都市計畫範圍內

非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價值

合法建築物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達適用範圍等級

重建計畫申請資格（1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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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計畫申請資格（2/3）

是否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？

函詢文化局文化資產中心

4

地號+門牌地址+是否為合

法建築物+是否符合都市危

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

條例第三條適用範圍



函詢工務局(建管處)

備妥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報告書』函詢

是否為合法建築物、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？

重建計畫申請資格（3/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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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號+門牌地址+是否為合

法建築物+是否符合都市危

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

條例第三條適用範圍

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1/9）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 重建計畫(書)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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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2/9）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 重建計畫(書)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

念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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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3/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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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4/9）

申請日前六個月內核發者為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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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5/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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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6/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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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當年度並符合最新異動狀況之
三個月內核發者為限!

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價

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7/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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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日當年度並符合最新異動狀況之
三個月內核發者為限!

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

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8/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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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計畫申請文件（9/9）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
 申請書

 重建計畫(書)

 下列申請文件

 非屬經指定之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價值之證

明文件。

 合法建築物、符合本條例第三條證明文件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名冊。

 全體所有權人委託及同意書。

 地籍圖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土地、建物登記謄本或其電子謄本。

 使用分區證明書。

 申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核算表。14



重建計畫 建築師簽證事項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

第五條第三款，重建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：
「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建築物配置及
設計圖說。」

高雄市政府受理危老作業要點

第二點第三項：「容積獎勵項目為原建築容積
時，應經開業建築師簽證，並檢附其認定原建
築容積之相關文件，由本局轉送建築主管機關
確認計算結果。」

15



擬具重建計畫書PART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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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及重建計畫書表格式公告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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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書範本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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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計畫書之審核資料表、容積獎勵及建築物規劃設計相關圖說等，
應經建築師簽證。



PART 3 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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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公告

經本府核定後且符合資格
者，方可申請本補助。

本府已核定補助如下：

年度 件數

107 1

108 3

109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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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準備書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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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準備書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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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補助擬具重建計畫費準備書件



PART 4 高雄市危老政策相關數據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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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危老申請案及核准案件數量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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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危老核准案件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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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危老核准案件之其他統計項目

最大重建計畫範圍面積：7,074平方公尺（約2,140坪）
最小重建計畫範圍面積：58平方公尺（約17.55坪）

容積獎勵平均申請約18%
未申請容積獎勵案件數合計11件，平均重建計畫範圍面積約173平方公尺
容積獎勵達40%案件數合計6件，平均重建計畫範圍面積約3,344平方公尺

已整合193筆土地，共計45,098平方公尺（約13,642坪）
重建前戶數共有155戶，重建後戶數共有3,275戶（戶數供給量放大21倍）

起造人為自然人共計16件、非自然人共計31件。



PART 5 高雄市危老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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旗山區旗山段290-10、290-24地號等2筆土地
109.04.15 核准

基地面積 : 227㎡

使用分區 : 住宅區 (建蔽率60%、容積率180%)

危老容積獎勵：合計18%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獎勵 8%

時程獎勵 10%

(重建後)4層透天，併用高雄厝且設置電梯

建築型態 : (重建前)3層透天

特點 : 透天自地自建
申請擬具重建計畫補助費用5萬5,000元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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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地面積 : 7,074㎡

使用分區 : 第四種商業區 (建蔽率60%、容積率630%)

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(建蔽率50%、容積率300%)

危老容積獎勵：合計40%（最高上限）

(重建後)1幢3棟、地下5層、地上24層

建築型態 : (重建前)2幢6棟、地上最高7層

特點：高雄市最大面積危老案
由客運站辦公室重建為萬坪影城商場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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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區三塊厝段1260、1261及1261-1地號等3筆土地
109.04.21 核准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獎勵 8%

時程獎勵 10%

退縮獎勵 10%

銀級綠建築 6%

耐震設計 6%



基地面積 : 58㎡

使用分區 : 第二種商業區 (建蔽率50%、容積率300%)

危老容積獎勵：無申請

(重建後)1棟、地上5層

建築型態 : (重建前)1棟、地上2層

特點：高雄市最小面積危老案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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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興區新興段四小段88地號共1筆土地 109.03.10 核准



基地面積 : 983 ㎡ (危老基地296㎡、併鄰地687 ㎡)

危老容積獎勵：合計18%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獎勵 8%

時程獎勵 10%

(重建後)1棟地下３層、地上15層樓集合住宅
建築型態 : (重建前)1棟2層透天

特點 :
1.跨土地使用分區
2.危老小基地合併大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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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區大港段五小段867、867-1、868、868-1地號
等4筆土地 109.06.19 核准

使用分區：第四種商業區 (建蔽率60%、容積率630%)
第二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(建蔽率50%、容積率300%)

2
R



小危老併大鄰地如何計算容積獎勵？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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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民區大港段五小段867、867-1、868、868-1地號
等4筆土地 109.06.19 核准

適用容積獎勵範圍＝危老基地＋鄰地1倍危老基地範圍
＝（88+208）＋（88＋208）＝592 ㎡

容積獎勵範圍基準容積＝
88×２×630%＋208×２×300%＝2,356.8㎡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獎勵 8% 2,356.8×8%
＝188.54㎡

時程獎勵 10% 2,356.8×10%
＝235.68㎡

第四種商業區
建蔽率60%、容積率630%

鄰地享有
容積獎勵
範圍

合併鄰地

合併鄰地

第二種特定商
業專用區

建蔽率50%
容積率300%

88㎡

208㎡

491㎡

196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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